附件1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

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是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履行职能的重要工作。为适应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创新监事会工作机制，规范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以下简称省社监事会）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以下简称联系点）管理工作，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标准和条件

第二条 联系点主要在市、州、县（市区）供销合作社及有关企业单位选择；同时根据需要选聘部分省社监事会特约信息员（以下简称信息员）。联系点的数量根据信息工作需要确定。

第三条 联系点需有鲜明的特色和较强的代表性，其确定条件是：

（一）监事会组织机构健全，有专职或兼职人员，工作机制完善，履行职责到位，指导工作有力。

（二）具有较为完善的社情民意信息网络。

（三）信息员应该在关心供销合作事业、有一定议事能力的人员中产生。

第四条 联系点确定程序：

（一）企业和市州供销社联系点由省社监事会选定，原则上各市州社监事会均为联系点。

（二）县（市区）级社监事会联系点由市州社负责申报，省社监事会办公室审核，必要时进行考察。

（三）省社监事会研究确定。

第三章  职责和任务

第五条 联系点的职责是：在全国总社监事会和省社监事会的指导下，遵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真实准确、务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收集、及时报送社情民意，完成各项任务，为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提供民主监督服务。

第六条 联系点的主要任务是：

（一）在发展模式、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业务拓展等方面调查研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为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发展提供经验。

（二）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三）健全社情民意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和反映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供销合作社的要求、意见和看法；了解和反映供销合作社在改革发展中的工作经验、体会、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意见；了解和反映新兴经营主体和社员群众对供销合作社的服务期望和意见建议。为监事会了解社情、收集民意、开展民主监督发挥信息窗口作用。

第四章 信息工作和要求

第七条 联系点应指定1名联络员负责信息工作，其职责是：

（一）负责联系点工作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报送及反馈。

（二）定期登录省社网站和省社监督审计处（监事会办公室）QQ群，查看和接收有关信息、文件、通知，并及时向联系点领导报送。

（三）负责协调联系点与省社监事会办公室的联系沟通。

信息员职责参照本条执行。

第八条 信息报送范围：

（一）各地贯彻落实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全国总社、省社工作部署的情况。

（二）全国总社和省社监事会下发的季度专报课题和重要信息约稿要求的内容。

（三）社属企事业单位改革发展、资产监管、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经验等。

（四）本单位工作总结，重要文件，以及会议、活动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等动态信息。

（五）监事会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及工作模式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报告、理论文章等。

（六）基层反映的涉及供销合作社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及各地需要向上级反映、汇报的其他情况。

第九条 信息报送的基本要求：

（一）实事求是，数据准确，注重时效，简明扼要。

（二）建立信息工作责任制，信息符合报送范围和要求，报送前要经监事会主任或相关领导审核。

第十条 信息工作流程：
（一）信息收集
1、基层单位和个人收集的信息；

2、按上级社的报送专题或约稿通知要求收集的信息；

3、本级社开展调查研究收集的信息。

（二）信息编辑
1、根据信息报送范围要求，整理并选择符合准确性、客观性、适用性和时效性标准的信息；

2、按照各类信息的写作要求对信息进行编辑，并提出报送意见；

3、将整理好的信息报送领导审核签发。

（三）信息报送
1、报送方式
参考类信息（“专报”、调研报告等）：于每季度定期报送。动态类信息（重要工作情况等）：不定期报送。

各联系点信息均直报省社监事会办公室。其中县级社联系点的信息在报省社的同时抄报市州社。

2、报送部门
参考类信息和动态类信息直报省社监事会办公室。

3、报送途径
省社监事会办公室专报邮箱：hunan84403224@126.com
QQ群：124732956

（四）信息反馈
省社监事会办公室在收到各联系点的一般信息后回复“收到”。重要信息将据情回复。各联系点在收到省社回复的反馈意见后，联络员、信息员要跟踪处理，及时将结果报送联系点负责人并送达相关单位和个人，并将反馈处理情况汇报至省社监事会办公室；其中县级社还要同时抄报市州社监事会。

（五）信息存档
每年年初，将上年全年报送的信息及其处理情况存档，以便备查。

第十一条 完善信息工作制度：

（一）建立社情民意定期专报制度。每季度初由省社监事会办公室根据省社中心工作，提前向各联系点下发报送专题和要求，各联系点于每季度末按专题汇总报送信息。

（二）建立重要信息约稿制度。根据工作需要，省社监事会将通过约稿方式，向有关联系点发出重要信息约稿通知或信息报送要点。有关联系点应按要求办理。

（三）建立信息采用情况通报和考评制度。省社监事会办公室定期通报联系点报送信息及其采用情况，定期对信息工作进行考评。

第五章  管理和考评
第十二条 联系点的管理任务是：一制定具体实施计划，落实领导责任和联络员、信息员工作责任制；二履行联系点职责，完成联系点任务，确保报送信息的质量和实效；三按时参加上级社组织的会议和培训，不断改善联络员、信息员的基本工作条件。如联络员工作变动，应及时替补并书面报告省社监事会。

第十三条 市州社监事会既是省社监事会的信息联系点，又是本市州信息联系点的管理单位，负责管理所属县级社联系点工作。

市州社监事会的管理任务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制度和信息网络，不断完善省级联系点体系建设；二加强日常管理，积极协调、督导、总结和改进联系点工作，为总社监事会社情民意反映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实践经验；三加强信息处理，分析和解决反映的问题，落实和反馈处理结果，适时报送市州社收集整理的信息和联系点工作开展情况。

第十四条 省社监事会建立联系点择优、激励与动态管理机制。主要通过调查研究、协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评比等方式对联系点实施管理。

第十五条 根据《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考评办法》，省社监事会定期组织联系点工作考评，交流典型经验，评选先进联系点、优秀联络员、优秀信息员和联系点管理先进单位，并予以通报表扬；定期调整不再具备确定条件或不能承担工作任务的联系点和特约信息员，并根据需要吸纳新的联系点和信息员。
联络员实行单位替补制。现任联络员因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出现空缺的，由原单位推荐新的人选，报省社监事会审核确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全国总社的社情民意联系点按总社相关要求办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社监事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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